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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湖北美术学院2008年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招生简章 湖北美术学院是中国著名的八大美术学院之一

，是华中地区最高美术学府。自1979年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

至今，28年来，在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上，形成了以艺术学

、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为龙头，以2007年

立项建设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为新的增长点，以湖

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代公共视觉设计研究中心

为平台的多层次的艺术研究体系与教育管理体系。学校现有

硕士生导师71人，其中教授27人，副教授44人，迄今共培养

了400多名研究生。他们在全国性的美展和各类大赛中，多人

次获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在省级及全国性报刊杂志

上发表论文、作品近千件。为繁荣我国的文化和美术教育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学院在研究生培养教育方面，一贯坚持

以提高思维能力，创造能力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强调研究生

的理论研究与创作、设计实践的凝练与融合。近5年来，学院

科技实力和对外科技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有科技成果转

让35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及译著57部，发表学术论文298篇

；共入选三大检索论文3篇，承担省级重点科研课题20项；获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大展银奖、

第四届室内设计大展金奖、首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最高

奖等省部级奖项共152项。 通过一系列艺术学理论研究和艺术

创作实践的深入开展，湖北美术学院已成为我国中部地区唯



一具有独特的艺术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与中国少数民族

艺术理论体系以及完善的教学体系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基地。 

一、招生专业名额及学制 1、艺术学20名；美术学110名；设

计艺术学70名（注：招生名额以国家下达的正式招生计划为

准。） 2、学制三年 二、报考条件 报考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

纪守法；必须是国家承认的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大专毕业

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当年的9

月1日）且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具有国家承认的

研究生学历的在职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可以再

次报考；年龄不超过四十周岁（1968年9月1日后出生的）。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三、报名办法 根据教育

部文件精神，200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一律实

行网上报名。请登陆该网址：（http://www.chinayz.edu.cn

或http://www.chinayz.com.cn）。 网上报名时间：2007年10

月10日至31日 现场报名时间：2007年11月10日至14日 现场报

名地点：现场确认、照相地点等网上报名时通知 除“楚美术

形态及理论研究”、“长江流域文化遗产研究”、“美育与

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美术史论研究”及“设计基础与理

论研究”等研究方向外，凡报考我院各专业的非美术学、设

计艺术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者须来我院参加资格考

试，资格考试科目：素描、色彩、速写（考试时间：2007

年11月10日上午8点报名,8:30考试）；资格考试合格者，准予

现场报名。 注：本院不在外地设立考点，也不接受外地报名

点转寄的报名资料。 四、考试（初试） 1、考试时间：考试

时间待定（以国家教育部文件为准）。考生必须在考试前一



天下午持《准考证》熟悉考场。 2、考试地点：文化课考试

地点待定，专业课考试在湖北美术学院。 3、考试科目：详

见“专业目录”。外语、政治及美术理论科目采取闭卷考试

，不准携带辞典和工具书。专业考试用画板、画架、试卷用

纸、粘泥等由学校提供，其它画具自备。 4、考试计分标准

：外语100分，政治100分，素描100分，色彩（泥塑）100分，

速写50分，美术理论（设计理论、摄影理论）50分。史论专

业的美术学基础（设计艺术学基础）150分，写作150分。 五

、复试 考生的初试成绩达到国家规定的分数线，且每门专业

成绩在及格分以上，我院将向初试合格考生寄、发复试通知

单并进行体格检查。复试时考生需携带本人本（专）科毕业

证书及学位证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来我院研究生部

进行复试资格审查。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参加复试。复试成绩

将作为录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录取 我院将按照德、智

、体全面衡量，贯彻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择优录取

考生。被录取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学院对其进行思想政治、

业务、健康情况的复查，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入学资格。徇私

舞弊者，何时查出，何时取消学籍。 七、学习待遇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国家计划内研究生在校期间享受人民助学金。自

费生按照学校的规定收取培养费。 八、毕业及就业 研究生毕

业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以致用的原则，主要采取毕业生与

用人单位在国家规定的服务范围内“双向选择”的方式、落

实就业去向。定向培养研究生回定向培养单位。 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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